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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與政府當局會商及逐條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與政府當局會商及逐條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與政府當局會商及逐條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與政府當局會商及逐條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逐條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法案委員會由條例草案第 4條開始繼續研究各項條
文。

第 4條     “工作時”的涵義

2. 委員對此項條文並無意見。

第 5條     處長訂立規例等的權力

3. 助理法律顧問 5及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回應主席
時證實，勞工處處長根據主體條例 (即《工廠及工業經營
條例》 )第 7條提出的所有新規例，均須經由立法會以正
面議決程序通過。

4. 主席關注到，根據擬議的條例第 7(1)(oa)(ii)條，東主
及承建商將須擬備及修訂安全政策說明書。如不遵從有

關安全政策，將可根據擬議的安全管理規例第 9(1)(a)及
34(3)條懲處。他詢問個別公司可否制訂不同的安全政
策，以及不遵從該等政策會有何後果。

5. 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 (下稱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
長 ”)表示，根據擬議的安全管理規例第 9條，東主或承建
商將須擬備及公布一份安全政策說明書，供屬下工人遵

從。他解釋，該安全政策將會成為有關公司的內部政策，

當中訂明該公司在工地設立安全管理制度的目的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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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情。如僱員不遵從公司的安全政策及程序，可能會被

有關公司紀律處分。

6. 勞工處助理處長補充，東主及承建商可制訂本身的

安全政策，在適當情況下顧及其他關注事項，例如環境

評估及公眾安全等。 此等安全政策基本上會由有關公司
負責實施，而公司轄下的安全委員會則會進行監察。如

有僱員不遵從安全措施，該公司可決定是否對他們採取

紀律處分或懲罰措施，但該等措施不得抵觸《僱傭條例》

及其他有關法例。

7. 李啟明議員表示，立法原意是促進自我規管，長遠

而言，使勞工處的角色可由執行法例轉變為推廣安全管

理。李卓人議員關注自我監管的成效，以及僱主可能對

不遵從安全措施的僱員採取不合理的懲罰措施。就此，

他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說明當局容許對僱員採取甚

麼種類的紀律處分。

8. 勞工處助理處長回應時表示，要為所有工業經營提

供全面的紀律處分清單並不容易，但工作守則可就此方

面提供若干指引。有關公司的人力資源管理人員亦可就

此方面制定本身的規則。他補充，《工廠及工業經營條

例》第 6A及 6B條已訂明東主及僱員必須履行一般責任，
確保在工地工作的所有人的健康及安全，該等條文並就

違反法例規定訂明罰則。

檢討改善僱員安全及健康的措施

9. 鄭家富議員指出，擬議條文第 7(1)(oa)(iii)條中 “keep
under review”的中英文本有所不同。他表示，要界定進
行多少次檢討才能符合 “不斷檢討 ”的規定會有困難。為
避免意思含糊不清，他建議從中文本刪除 “不斷 ”。高級
助理法律草擬專員同意修改擬本。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隨後提出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從擬議條文的中英文本分別刪除 “不斷 ”及
“keep under”。 )

處長有權評估安全審核員及安全查核員的表現

10. 主席表示，擬議條例第 7(1)(oc)條的擬本沒有訂明會
由哪方負責評估第 (ob)段提述的註冊人士的表現。教統局
首席助理局長澄清，立法原意是賦權勞工處處長監察安

全查核及審核的水準，以及評估負責進行該等工作的註

冊人士的表現。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補充，擬議的安

全管理規例第 33條已訂明，勞工處處長會評估註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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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員或安全查核員的表現。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及高

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應主席的建議，答允考慮作出修

訂，在擬議的第 (oc)段明文賦權勞工處處長評估註冊安全
審核員及安全查核員的表現。

(會後補註：政府當局隨後已提出一項委員會審議階
段修正案，訂明應由勞工處處長評估條例第 7(1)(ob)
條提述的人的表現。 )

紀律審裁委員團及紀律審裁委員會

11. 鄭家富議員詢問紀律審裁委員團及紀律審裁委員會
的組成方式，以及為何把紀律處分的權力 (例如取消及或
暫時吊銷註冊的權力 )納入擬議條例第 7(1)(od)(i i)條。教
統局首席助理局長回覆時表示，擬議的安全管理規例第

26及 27條訂明紀律審裁委員團及紀律審裁委員會的組成
方式。高級助理法律草擬專員補充，第 (od)( i i)段旨在訂
明作出紀律處分的權力包括取消註冊、暫時吊銷註冊及

譴責所涉的人的權力。其他法定機構亦享有作出紀律處

分的類似權力。

政府當局

12. 主席詢問，除條例草案所訂的權力外，可否加入對
註冊安全審核員或安全查核員施加罰款的權力。高級助

理法律草擬專員表示，他認為建議一項新條文以達到此

目標並不困難，但他指出，當局或會考慮為收取罰款設

立機制。主席表示，若此做法從政策角度而言可以接受，

有關實施的詳情可以容後討論。他亦要求高級助理法律

草擬專員查核其他法例有否就向註冊的專業人士徵收罰

款訂立類似的條文。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及高級助理法

律草擬專員同意考慮此項建議。

第 6條     處長可修訂附表

13.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主席時證實，政府當局會
修訂條例第 8條，訂明就附表 4作出的任何修訂均須經由
立法會以正面議決程序通過。

第 7條     東主的法律責任
第 8條     民事法律責任

14. 委員對該等條文並無意見。

第 9條     加入附表

15. 楊孝華議員詢問，擬議附表 4所載的 “貨櫃處理作業 ”
可否充分反映立法原意。舉例而言，如在海陸之間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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貨櫃處理作業，本條例還是《商船條例》 (第 281章 )會適
用。勞工處助理處長回應時表示，這要視乎負載物移動

機器的位置。如有關機器放置在陸上，《工廠及工業經

營條例》會適用。他補充，為與《工廠及工業經營規例》

作出的修訂保持一致，海事處現正檢討《商船條例》及

《商船 (安全 )條例》 (第 369章 )，以訂明類似的安全規定。

相應修訂     第 10至 18條

16. 關於條例草案建議對《工廠及工業經營規例》、《建
築地盤 (安全 )規例》及《工廠及工業經營 (貨物及貨櫃搬
運 )規例》作出的相應修訂，委員並無意見。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政府當局
17. 主席概述法案委員會所關注的主要事項，並促請政
府當局約在 1999年 6月中將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擬
本送交法案委員會秘書，再由她送交各委員參閱。主席

建議，如委員同意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的擬本，法案

委員會將於 1999年 6月 25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委員
同意此項建議。

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18. 議事完畢，會議於中午 12時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1月 12日


